中共苏州市委农村工作办公室
苏农办发〔2016〕17号

关于开展农民合作社规范化
示范点建设的通知

张家港、常熟、太仓市委农办，吴中区委农办：
我市农民合作社经过多年的快速发展，数量已具规模，但质量有待提高，一些合作社有名无实、流于形式的现象依然存在，急需加强规范化建设，据此，我市已将2016年确定为农民合作社规范化建设年。根据规范化建设安排，前期，我们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江苏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农业部等九部委《关于引导和促进农民合作社规范发展的意见》（农经发〔2014〕7号）和《省农委关于推进农民合作社规范发展的实施意见》（苏农社〔2014〕1号），会同部分市（区）农办合作科，分别选取农产品专业合作社、农地股份合作社、农机专业合作社和农民劳务合作社共四种类型的合作社进行探索研究，制定了四种类型农民合作社的《规范化建设标准》。目前已进入示范点建设阶段，现决定选取四个市（区）先行开展规范化示范点建设，通过示范点建设进一步探索农民合作社规范化建设的标准体系和路径安排，作为全市同类型农民合作社规范化建设的样板参照和学习培训基地，以此带动和促进全市农民合作社规范化建设工作顺利展开，确保年度建设目标任务圆满完成并取得实效。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任务区分

张家港市：农机专业合作社

常熟市：农地股份合作社

太仓市：劳务合作社

吴中区：农产品专业合作社

各地对照以上任务区分在本市（区）范围内选取一个基础较好、理事长责任心强且是市三星级以上标准的合作社作为规范化建设的示范点。

二、建设参考依据和标准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

2. 《江苏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

3．农业部等九部委《关于引导和促进农民合作社规范发展的意见》（农经发〔2014〕7号）；

4．《省农委关于推进农民合作社规范发展的实施意见》（苏农社〔2014〕1号）；

5．《苏州市农民合作社规范化建设标准》。
三、完成时限

4月15日前。
四、有关要求

1.提高认识。农民合作社规范化建设已引起各级领导的高度关注，是今年乃至今后一段时期合作社建设的重点工程，事关我市合作社的规范发展，事关农民致富增收，事关我市农业现代化建设，各地要高度重视此项工作。

2.落实责任。示范点建设是为全市农民合作社提供样板参照和学习培训基地，标准要求高，各地一定要强化责任落实，分管领导要亲自抓，合作科负责人要全面负责，会同镇农经部门相关人员、合作社理事长等共同抓好建设工作。

3.严格标准。建设过程中，要严格按照所列法规、条例、意见、标准等，结合合作社自身实际，突出成员认定、制度建设、民主管理、财务管理、收益分配等合作社建设的基本要义，真正把示范点打造成符合《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和《江苏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合作社成员充分认可、经得起各级检验的合作社示范社。

附：《苏州市农民合作社规范化建设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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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苏州市农民合作社规范化建设标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江苏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农业部等九部委《关于引导和促进农民合作社规范发展的意见》（农经发〔2014〕7号）和《省农委关于推进农民合作社规范发展的实施意见》（苏农社〔2014〕1号），结合我市实际，制定《苏州市农民合作社规范化建设标准》（共分农产品专业合作社、农地股份合作社、农机专业合作社和劳务合作社四类），供各地加强农民合作社规范化建设时参照执行。

一、农产品专业合作社类

（一）软件建设（十有）

1.设立登记资料。包括：工商注册需要资料（农民专业合作社名称预先核准申请书、专业合作社设立登记申请书、《合作社章程》、法人代表登记表、成员身份证明复印件、经营住所证明书、租房协议、成员名册、成员出资清单、设立大会纪要），机构代码证、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人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开户许可证，成员入社（退社）申请表等。

注：水产品专业合作社工商注册资料还应包括：承包经营合同、滩涂养殖许可证。

2.基本情况资料。包括：合作社基本情况介绍、年度总结、向工商部门报送的年度报告、组织机构网络图、合作社“三会”组织名单、合作社各场所（办公、会议、培训、生产、加工等）照片、合作社资产台帐等。

3.制度建设资料。包括：合作社所有的制度和机构（岗位）职责。主要制度有：资产管理制度、财务管理制度、社务公开制度、成员代表大会制度、理事会工作制度、监事会工作制度、社员管理制度、民主决策制度、盈余分配制度、档案管理制度、生产经营各项制度等；主要机构（岗位）职责有：成员（代表）大会职责、理事会职责、监事会职责、理事长职责、执行监事（监事长）职责、会计人员岗位职责、出纳人员岗位职责等。

4.民主管理资料。包括：成员（代表）大会、理事会和监事会的会议记录材料、会议签到表、会议照片等。
5.生产销售资料。包括：1.合作社产品图片及文字说明，注册商标和“三品一标”（无公害、绿色、有机、地理标志）证书复印件；2.产品生产、加工等有关操作规程和技术标准；3.合作社产品质量检测相关资料；4.农超对接、农社对接、产品购销等各类合同、协议；５.统一采购供应（采购、供应清单）、技术服务（记录、照片）、培训服务（计划、照片）、储运服务（记录、照片）、产品营销（记录、照片）等各类服务资料等。

6.财务管理资料。包括：1.各年度资产负债表、盈余及盈余分配表、成员权益变动表、科目余额表、收支明细表等会计报表，年度业务报告、盈余分配方案、亏损处理方案和财务会计报告；2.会计凭证、帐簿；3.年度、专项审计和换届、离任审计材料或报告等。

7.成员帐户资料。成员帐户表（主要记录投入品数量、销售量、公积金金额、成员出资额、盈余分配、财政资金形成的资产平均分配给每个成员等所有与成员发生利益的项目）。各合作社应参照《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财会【2007】15号）中的《成员帐户表》，根据本社的实际情况进行设计补充完善。

8.项目建设资料。包括自建项目和财政资金扶持项目的申报、合同、招投标、建设、总结、验收、审计等全套资料。

9.荣誉宣传资料。包括：1.合作社自设立以来取得的所有荣誉证书、牌匾等照片；2.报纸、杂志报道内容复印件，电视新闻声像资料；3.各级领导视察（考察）的照片、文字说明和声像资料等。

10.政策文件资料。包括：与合作社相关的政策法规，各级下发的文件、通知等。

（二）硬件建设（七到位）

1.合作社标志牌到位：挂在室外明显位置。

2.办公活动场所到位：必要的办公、会议、培训场所及各场所设施设备。

3.制度职责上墙到位：办公室可挂：合作社章程、组织机构网络图、理事会和监事会名单、社务公开制度、成员管理制度、档案管理制度、盈余分配制度、理事长职责、执行监事（监事长）职责等。会议室可挂：成员代表大会制度、理事会工作制度、监事会工作制度、民主决策制度、成员（代表）大会职责、理事会职责、监事会职责等。财务室可挂：资产管理制度、财务管理制度、会计人员岗位职责、出纳人员岗位职责（无财务室可选挂在办公室或其他位置）。生产、加工场所应挂与生产、加工相配套的管理制度和岗位职责。

4.社务民主公开到位：室外合适地点设立社务公开栏（也可以其他方式进行社务公开）。

5.档案存放保管到位：配备专用档案柜、专用资料盒（盒上贴分类标签）。

6.合作社发展介绍到位：合作社基本情况介绍：挂墙上或放置在明显位置。各类荣誉标牌、媒体报道资料、合作社产品和领导视察的文字图片说明：可悬挂或张贴在合作社相关场所（如办公室、会议室等）的适当位置。

7.财政项目标牌到位：在所建项目的适当位置悬挂或竖立财政扶持项目建设介绍标牌。

二、农地股份合作社类

（一）软件建设（十有）

1.设立登记资料。包括：工商注册需要资料（农民专业合作社名称预先核准申请书、专业合作社设立登记申请书、《合作社章程》、法人代表登记表、成员身份证明复印件、经营住所证明书、租房协议、成员名册、成员出资清单、设立大会纪要、授权委托书），机构代码证、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人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开户许可证，成员入社（退社）申请表等。

2.基本情况资料。包括：合作社基本情况介绍、年度总结、向工商部门报送的年度报告、组织机构网络图、合作社“三会”组织名单、土地承包经营权自愿入股申请书、土地承包经营权自愿入股协议书、股权登记表、合作社各场所（办公、会议、培训、生产、加工等）照片、合作社资产台帐等。

3.制度建设资料。包括：合作社所有的制度和机构（岗位）职责。主要制度有：土地流转制度、资产管理制度、财务管理制度、社务公开制度、成员代表大会制度、理事会工作制度、监事会工作制度、社员管理制度、民主决策制度、盈余分配制度、档案管理制度、生产经营各项制度等；主要机构（岗位）职责有：成员（代表）大会职责、理事会职责、监事会职责、理事长职责、监事长职责、会计人员岗位职责、出纳人员岗位职责等。

4.民主管理资料。包括：成员（代表）大会、理事会和监事会的会议记录材料、会议签到表、会议照片等。
5.生产经营资料。自主经营型。包括：1.合作社产品图片及文字说明，注册商标和“三品一标”（无公害、绿色、有机、地理标志）证书复印件；2.产品生产、加工等有关操作规程和技术标准；3.合作社产品质量检测相关资料；4.农超对接、农社对接、产品购销等各类合同、协议；５.统一采购供应（采购、供应清单）、技术服务（记录、照片）、培训服务（计划、照片）、储运服务（记录、照片）、产品营销（记录、照片）等各类服务资料等；6.内部管理、包工定产、奖赔标准和考核兑现等有关资料。合作经营型。包括：1.合作方基本情况（业务范围、经营规模、业绩效益等）；2.合作方式（合作经营、入股经营）3.合作经营协议（合同）（包括土地用途、合作期限、约定分成等）；4.收益分配资料等。发包经营型。包括：1.发包租赁方案（地块确认、底价审定、承租人资格条件、租赁期限等）；2.农地发包听证会会议记录（包括对承租人的资质审核结果等）；3.招标公告（农地发包信息公告）；3.竞标申请书；4.标书评审材料、竞标结果登记表、竞标承诺书；5.中标人签订的承包合同等。

6.财务管理资料。包括：1.各年度资产负债表、盈余及盈余分配表、成员权益变动表、科目余额表、收支明细表等会计报表，年度业务报告、盈余分配方案、亏损处理方案和财务会计报告；2.会计凭证、帐簿；3.年度、专项审计和换届、离任审计材料或报告等。

7.成员帐户资料。成员帐户表（主要记录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面积入股量化金额、公积金金额、成员出资额、盈余分配、财政资金形成的资产平均分配给每个成员等所有与成员发生利益的项目）。各合作社应参照《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财会【2007】15号）中的《成员帐户表》，根据本社的实际情况进行设计补充完善。

8.项目建设资料。包括自建项目和财政资金扶持项目的申报、合同、招投标、建设、总结、验收、审计等全套资料。

9.荣誉宣传资料：包括：1.合作社自设立以来取得的所有荣誉证书、牌匾等照片；2.报纸、杂志报道内容复印件，电视新闻声像资料；3.各级领导视察（考察）的照片、文字说明和声像资料等。

10.政策文件资料。包括：与合作社相关的政策法规，各级下发的文件、通知等。

（二）硬件建设（七到位）

1.合作社标志牌到位：挂在室外明显位置。

2.办公活动场所到位：必要的办公、会议、培训场所及各场所设施设备。

3.制度职责上墙到位：办公室可挂：合作社章程、组织机构网络图、理事会和监事会名单、社务公开制度、成员管理制度、档案管理制度、盈余分配制度、土地流转制度、理事长职责、监事长职责等。会议室可挂：成员代表大会制度、理事会工作制度、监事会工作制度、民主决策制度、成员（代表）大会职责、理事会职责、监事会职责等。财务室可挂：资产管理制度、财务管理制度、会计人员岗位职责、出纳人员岗位职责（无财务室可选挂在办公室或其他位置）。生产、加工场所应挂与生产、加工相配套的管理制度和岗位职责。

4.社务民主公开到位：室外合适地点设立社务公开栏（也可以其他方式进行社务公开）。

5.档案存放保管到位：配备专用档案柜、专用资料盒（盒上贴分类标签）。

6.合作社发展介绍到位：合作社基本情况介绍：挂墙上或放置在明显位置。各类荣誉标牌、媒体报道资料、合作社产品和领导视察的文字图片说明：可悬挂或张贴在合作社相关场所（如办公室、会议室等）的适当位置。

7.财政项目标牌到位：在所建项目的适当位置悬挂或竖立财政扶持项目建设介绍标牌。

三、农机专业合作社类

（一）软件建设（十有）

1.设立登记资料。包括：工商注册需要资料（农民专业合作社名称预先核准申请书、专业合作社设立登记申请书、《合作社章程》、法人代表登记表、成员身份证明复印件、经营住所证明书、租房协议、成员名册、成员出资清单、设立大会纪要），机构代码证、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人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开户许可证，成员入社（退社）申请表等。

2.基本情况资料。包括：合作社基本情况介绍、年度总结、向工商部门报送的年度报告、组织机构网络图、合作社“三会”组织名单、合作社各场所（办公、会议、培训、生产、收割、加工等）照片、合作社资产台帐明细等。

3.制度建设资料。包括：合作社所有的制度和机构（岗位）职责。主要制度有：资产管理制度、财务管理制度、社务公开制度、成员代表大会制度、理事会工作制度、监事会工作制度、社员管理制度、民主决策制度、盈余分配制度、档案管理制度、农机管理制度、农机修理制度、农机保养制度、生产经营各项制度等；主要机构（岗位）职责有：成员（代表）大会职责、理事会职责、监事会职责、理事长职责、监事长职责、会计人员岗位职责、出纳人员岗位职责等。

4.民主管理资料。包括：成员（代表）大会、理事会和监事会的会议记录材料、会议签到表、会议照片等。
5.生产管理资料。包括：1.合作社各类农机图片及相关文字说明；2.农机生产、收割、加工等有关操作规程和技术标准；3.农机维修保养相关资料；4.农机生产、收割、加工等各类合同、协议；５.技术服务（记录、照片）、培训服务（计划、照片）、加工包装（记录、照片）、储运服务（记录、照片）等各类服务资料等。

6.财务管理资料。包括：1.各年度资产负债表、盈余及盈余分配表、成员权益变动表、科目余额表、收支明细表等会计报表，年度业务报告、盈余分配方案、亏损处理方案和财务会计报告；2.会计凭证、帐簿；3.年度、专项审计和换届、离任审计材料或报告等。

7.成员帐户资料。成员帐户表（主要记录投入品数量、作业量、公积金金额、成员出资额、盈余分配、财政资金形成的资产平均分配给每个成员等所有与成员发生利益的项目）。各合作社应参照《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财会【2007】15号）中的《成员帐户表》，根据本社的实际情况进行设计补充完善。

8.项目建设资料。包括自建项目和财政资金扶持项目的申报、合同、招投标、建设、总结、验收、审计等全套资料。

9.荣誉宣传资料：包括：1.合作社自设立以来取得的所有荣誉证书、牌匾等照片；2.报纸、杂志报道内容复印件，电视新闻声像资料；3.各级领导视察（考察）的照片、文字说明和声像资料等。

10.政策文件资料。包括：与合作社相关的政策法规，各级下发的文件、通知等。

（二）硬件建设（七到位）

1.合作社标志牌到位：挂在室外明显位置。

2.办公活动场所到位：必要的办公、会议、培训场所及各场所设施设备。

3.制度职责上墙到位：办公室可挂：合作社章程、组织机构网络图、理事会和监事会名单、社务公开制度、成员管理制度、档案管理制度、盈余分配制度、理事长职责、监事长职责等。会议室可挂：成员代表大会制度、理事会工作制度、监事会工作制度、民主决策制度、成员（代表）大会职责、理事会职责、监事会职责等。农机库可挂：农机管理制度、农机修理制度、农机保养制度。财务室可挂：资产管理制度、财务管理制度、会计人员岗位职责、出纳人员岗位职责（无财务室可选挂在办公室或其他位置）。生产、加工场所应挂与生产、加工相配套的管理制度和岗位职责。

4.社务民主公开到位：室外合适地点设立社务公开栏（也可以其他方式进行社务公开）。

5.档案存放保管到位：配备专用档案柜、专用资料盒（盒上贴分类标签）。

6.合作社发展介绍到位：合作社基本情况介绍：挂墙上或放置在明显位置。各类荣誉标牌、媒体报道资料、农机作业和领导视察的文字图片说明：可悬挂或张贴在合作社相关场所（如办公室、会议室等）的适当位置。

7.财政项目标牌到位：在所建项目的适当位置悬挂或竖立财政扶持项目建设介绍标牌。

四、农村劳务合作社类

（一）软件建设（九有）

1.设立登记资料。包括：工商注册需要资料（专业合作社名称预先核准申请书、专业合作社设立登记申请书、《合作社章程》、法人代表登记表、成员身份证明复印件、经营住所证明书、租房协议、成员名册、成员出资清单、设立大会纪要），机构代码证、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人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开户许可证，成员入社（退社）申请表等。

2.基本情况资料。包括：合作社基本情况介绍、年度总结、向工商部门报送的年度报告、组织机构网络图、合作社“三会”组织名单、合作社各场所（办公、会议、培训、生产等）照片等。

3.制度建设资料。包括：合作社所有的制度和机构（岗位）职责。主要制度有：资产管理制度、财务管理制度、社务公开制度、成员代表大会制度、理事会工作制度、监事会工作制度、社员管理制度、民主决策制度、盈余分配制度、奖惩考核制度、档案管理制度、生产经营各项制度等；主要机构（岗位）职责有：成员（代表）大会职责、理事会职责、监事会职责、理事长职责、监事长职责、会计人员岗位职责、出纳人员岗位职责等。

4.民主管理资料。包括：成员（代表）大会、理事会和监事会的会议记录材料、会议签到表、会议照片等。
5.财务管理资料。包括：1.各年度资产负债表、盈余及盈余分配表、成员权益变动表、科目余额表、收支明细表等会计报表，年度业务报告、盈余分配方案、亏损处理方案和财务会计报告；2.会计凭证、帐簿；3.年度、专项审计和换届、离任审计材料或报告等。

6.资产台账资料。包括：合作社购置、受赠、租赁的各类生产、管理类资产的台账资料。

7.成员帐户资料。成员帐户表（主要记录社员的劳务量、公积金金额、成员出资额、盈余分配、财政资金形成的资产平均分配给每个成员等所有与成员发生利益的项目）。各合作社应参照《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财会【2007】15号）中的《成员帐户表》，根据本社的实际情况进行设计补充完善。

8.荣誉宣传资料：包括：1.合作社自设立以来取得的所有荣誉证书、牌匾等照片；2.报纸、杂志报道内容复印件，电视新闻声像资料；3.各级领导视察（考察）的照片、文字说明和声像资料等。

9.政策文件资料。包括：与合作社相关的政策法规，各级下发的文件、通知等。

（二）硬件建设（六到位）

1.合作社标志牌到位：挂在室外明显位置。

2.办公活动场所到位：必要的办公、储物、会议、培训场所及各场所设施设备。

3.制度职责上墙到位：办公室可挂：合作社章程、组织机构网络图、理事会和监事会名单、社务公开制度、成员管理制度、考核奖惩制度、档案管理制度、盈余分配制度、理事长职责、监事长职责等。会议室可挂：成员代表大会制度、理事会工作制度、监事会工作制度、民主决策制度、成员（代表）大会职责、理事会职责、监事会职责等。财务室可挂：资产管理制度、财务管理制度、会计人员岗位职责、出纳人员岗位职责（无财务室可选挂在办公室或其他位置）。

4.社务民主公开到位：室外合适地点设立社务公开栏（也可以其他方式进行社务公开）。

5.档案存放保管到位：配备专用档案柜、专用资料盒（盒上贴分类标签）。

6.合作社发展介绍到位：合作社基本情况介绍：挂墙上或放置在明显位置。各类荣誉标牌、媒体报道资料、合作社产品和领导视察的文字图片说明：可悬挂或张贴在合作社相关场所（如办公室、会议室等）的适当位置。

文字资料规范要求：有规定格式的（如：技术标准、操作规程等）以规定格式为准，无规定格式的按以下格式规范：大标题为2号华文中宋加粗，一级标题为黑体，二级标题为楷体加粗，正文为3号仿宋体，行间距为30。
表格规范要求：表格应以上级下发的有关政策、文件中所附的制式表格为准，无制式表格的以《苏州市农民合作社规范化建设标准》（电子文档）中的规范表格为准。

其他要求：所有文字资料和表格需要签字、盖章的必须要素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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